转发《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晋建保字〔2012〕230号

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委）、房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国土资源局，地方税务局，国家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各银监分局：

为进一步支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现将《通知》转发你们，请按以下要求认真贯彻落实。

一、提高认识

保障性安居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民生工程”，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可以增加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资金投入，有效缓解工程建设资金压力，对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保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市要充分认识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学习贯彻。

二、强化落实

各市要按《通知》要求，采取多种方式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认真落实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支持政策，努力消除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政策障碍，积极为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住房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营造良好氛围。同时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具体实施意见，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三、加强监管

各市要加强对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在保证落实各项支持政策的基础上，对项目建设的质量、安全、规范运营等方面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加大工程质量责任追究力度，依法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附件：《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建保〔2012〕91号）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

省国土资源厅

省地方税务局

省国家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

2012年7月30日

（主动公开）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2年7月30日印发

关于鼓励民间资本

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

建保〔2012〕9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厅（委、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国土资源厅（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银监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发展改革委、财务局、国土资源局：

根据《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国办函〔2010〕120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45号）的有关规定，现就支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多种方式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根据市、县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通过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参股、委托代建等多种方式参与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按规定或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价格面向政府核定的保障对象出租、出售。具体方式如下：

（一）直接投资或参股建设并持有、运营公共租赁住房。

（二）接受政府委托代建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建成后由政府按合同约定回购。

（三）投资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

（四）在商品住房项目中配建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按合同约定无偿移交给政府，或由政府以约定的价格回购。

（五）参与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

（六）市、县政府规定的其他形式。

二、落实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支持政策

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享受下列政策支持：

（一）对实行公司化运作并符合贷款条件的项目，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据《关于认真做好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安居工程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银发〔2011〕193号）的有关规定，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给予积极支持。

（二）地方政府可采取贴息方式对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给予支持，贴息贷款只能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不得用于与此无关的项目及开支，贴息幅度及年限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办法由市、县人民政府制定。民间资本参与各类棚户区改造，享受与国有企业同等的政策。

（三）可以在政府核定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投资额度内，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进行项目融资。

（四）符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关于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42号）和《关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8号）规定的，可以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同时，按规定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五）用地上适用国家规定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土地供应和开发利用政策。

（六）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可以规划建设配套商业服务设施，统一管理经营，以实现资金平衡。

三、营造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良好环境

各地要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消除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政策障碍，加强对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运营的指导监督，为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住房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创造良好的环境。

（一）今年8月底前，各地要对本地区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各项政策进行一次梳理，对其中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规定，予以取消。

（二）列入年度建设计划的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及时公布项目名称、位置、占地面积、建设规模、套型结构、总投资、开竣工时间等信息，便于民间资本参与。

（三）民间资本参与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在分配、使用、上市交易、退出管理和财务核算等方面，要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

（四）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严格落实民间资本参与建设的保障性住房的质量责任，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加大工程质量责任追究力度，依法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2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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